

服务承包合同书（范本）
合同号：
甲方：莆田市园林物业有限公司
乙方：
签定地点：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为维护和保障市属公园、绿道及广场内部治安的正常持续，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园、绿道及广场自身的功能特点，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承包服务的形式将绶溪公园区域、荔枝林景观带区域等安保服务承包给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保安服务费
1、合同总价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整，含税）；其中保安服务费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整，含税）。
2、乙方签定合同前，需向采购人提交中标价的 5%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整）。
二、保安服务要求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派驻64名保安员组成保安队，其中队员63名，队长1名。队长全面负责安保队伍的管理建设和与甲方负责人的协调沟通，并听从甲方的指派和调遣。由甲方安排在指定的区域执勤。保安员执行甲方的管理制度履行执勤职责。具体任务要求为：
(1) 人员配备及班次设定：
	序号
	服务地点
	排班情况
	配备人员（人）

	1
	绶溪公园安保
	绶溪公园1号口、2号口、3号口、6号口、泗华桥下、状元桥、计6岗，巡逻人员5岗，分2班（7：00-23：00）；夜间巡逻1岗（23:00-次日7:00）
	23

	2
	延寿公园安保
	延寿公园1岗，分3班（7：00-23：00）（23:00-次日7:00）；
	3

	3
	凤凰福道（市政府-广化寺）安保
	凤凰福道（市政府-广化寺）2岗，分2班（7：00-23：00）；市政府-东圳绿道-233县道3岗，分2班（7：00-23：00）

	10

	4
	荔枝林景观带安保
	荔枝林带2岗，分2班（7：00-23：00）（23:00-次日7:00）；
	4

	5
	东岩山公园安保
	东岩山1岗，分2班（7：00-23：00）（23:00-次日7:00）；
	2

	6
	天九湾广场安保
	天九湾广场2岗，分2班（7：00-23：00）；

	4

	7
	玉湖公园安保
	玉湖公园1岗，分3班（7：00-次日7：00））（23:00-次日7:00）；
	3

	8
	郊野公园安保
	郊野公园5岗，分2班（7：00-23：00）；夜间巡逻2岗（23:00-次日7:00）
	12

	9
	监控室（鱼型廊架）安保
	监控室（鱼型廊架）1岗，分3班（7：00-次日7：00））（23:00-次日7:00）
	3

	合计
	64人


 (二)考核方式
在绶溪公园、凤凰山沿渠景观带、延寿公园、荔枝林景观带、东岩山公园、天九湾广场、玉湖公园、荔园路绿道等分别设置人脸识别考勤机，乙方当执人员在上下班时间必须进行人脸识别打卡，以便甲方对乙方人员进行考核。
(三)巡逻方案
1、绶溪公园已设置了28个巡更点（红旗加油站→宴绶溪→刘克庄→朱天贵祠→安平桥四角亭→7号厕所→草亭→古渡一条街→5号厕所→徐亭→延寿古桥→3号口→3号厕所→游客服务中心→2号口广场→2号厕所→1号厕所→1号码头售票处→泗华游乐园→吴兴亭）、（绶溪桥→民俗文化馆→2号厕所→书香馆→沐晖堂→状元阁→6号口→新游客服务中心）。
2、凤凰山沿渠景观带设了5个巡更点（凤凰别墅山庄路口→凤凰山第三卫生间的四角亭→凤凰山公园桥边路口→石室路旧桥头→市政府三头马桥头。
3、延寿公园设了3个巡更点（延寿公园入口→延寿公园半山亭→延寿公园公厕）。
4、荔枝林带设11个巡更点（北大段→南郊段→濠浦段→三亭园段→荔园段→莘郊段）、（四中段→秀水段→荔能段→丰美段→荔浦段）。
5、天九湾广场设3个巡更点（天九湾停车场→天桥→警务点）。
6、玉湖公园设6个巡更点（管理房→妈祖宫→象棋广场→太湖陈→歆宴缘→玉湖陈氏宗祠）
7、东岩山公园设9个巡更点（东岩山入口→门球场→儿童游乐场→东山晓旭→半山亭→天心阁→麒麟广场→太极馆→东山祖祠）
8、、郊野AB段  共6个点，景区门口（岗亭入）→老树叶（四角亭）→石板桥（观望亭）→泗华B区淋浴房（沐浴房）→沿溪配电房（配电房）→新泗华桥下（桥下）
9、老叶树  共3个点，安置房入口（岗亭）→老叶树桥入口（老叶树厕所）→223县道入口（岗亭）
10、巡更点可根据甲方需求进行调整，乙方必须无条件执行。
三、打卡方式
每班当执人员必须做好日常巡查工作，认真完成巡查任务(若遇特殊紧急安全事件除外)，巡逻点打卡不包含上下班人脸考勤打卡。
（一）绶溪公园区域
1、 7:00-15:00巡逻点打卡3次、15:00-23:00 巡逻点打卡3次、23：00-次日凌晨7:00 巡逻点打卡3次。
（二）荔枝林景观带区域
1、荔枝林景观带：7:00-15:00巡逻点打卡3次、15:00-23:00 巡逻点打卡3次、23：00-次日凌晨7:00 巡逻点打卡3次；
2、玉湖公园、东岩山公园、天九湾广场：7:00-15:00巡逻点打卡5次、15:00-23:00 巡逻点打卡5次、23：00-次日凌晨7:00 巡逻点打卡5次。
四、定点保安职责
1、严格遵守公园、绿道和广场各项规章制度，执勤时应穿着制服，着装要整齐、整洁、无污损，保安服不得与便服混穿。执行交接班制度，上岗时禁止脱岗、睡岗、打牌、喝酒或酒后上岗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2、负责出入公园人员、车辆的登记与排查，禁止无通行证或无通行卡车辆出入公园。
3、负责维护警务室门前车辆停放秩序，制止车辆乱停放，保持通道畅通。
4、做好岗亭、警务室“门前三包”和室内卫生，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5、做好警务室及周边的防火措施，发现火灾及时进行扑灭，并拨打 119。
6、服从管理部门临时交代的任务，并及时完成。认真贯彻执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公园安全。
五、巡逻保安职责
1、严格遵守公园、绿道和广场各项规章制度，执勤时应穿着制服，着装要整齐、整洁、无污损，保安服不得与便服混穿。执行交接班制度，上岗时禁止脱岗、睡岗、打牌、喝酒或酒后上岗等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2、执勤时要加强文明劝导、热情回答游客的问询，维护公园、绿道和广场内各项活动正常秩序，对违反管理规定的不文明现象或争吵、斗殴、起哄、捣乱、无理取闹等，应及时制止并报 110，同时向上级领导汇报。
3、维护各项基础设施、树木、景观的完整性不遭到破坏；对践踏草坪、采花折树、攀爬摘果、取石取土、捕打鸟兽、偷取奇石者等不文明行为要立即劝阻，并妥善处理。
4、做好公园、绿道和广场的安全防范工作，密切注意相关动向，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治安灾害事故，发现隐患及时报告并协助处理。公园、绿道和广场内若发生火警、爆炸等事故，要及时拨打119，并采取及时抢救应急措施，组织客人有秩序地疏散，防止事态扩大，并立即报告上级部门。若发现可疑的人员要严加监视，发现违法犯罪分子上报 110 并及时擒拿，送公安部门处理。
5、未经许可，禁止外来车辆进入公园、绿道和广场内，并对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的摩托车进行驱赶。巡逻停车场，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制止车辆乱停放，保持通道畅通。
6、加强违禁品(如宠物、玩具气枪、烟花爆竹等) 的检查， 制止游客携带进入公园、绿道和广场。
7、未经许可禁止外来人员在公园、绿道和广场内摆摊设点或向游客兜售商品。
8、禁止游客在公园、绿道和广场的溪边、池塘内拉网捕鱼、电鱼。
9、巡逻人员要按制定的路线进行巡逻，要勤走动，勤检查，勤询问。
10、配合水电工做好公园、绿道的水电巡查，发现漏水、路灯不亮及时上报。 
11、服从甲方管理，及时完成甲方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认真贯彻执行岗位职责，确保公园、绿道和广场安全。
六、服务费用支付
1、甲方根据合同价(含各种保险和服装装备等费用)支付 ；同时，每月对乙方进行考评，按考评结果发放保安服务费。根据甲方月考核情况，若当月考核扣款超过10000 元，甲方有权另外扣除当月实际发放服务费金额的10%。若服务期内，累计出现 2 次考核扣款超过10000元，甲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按照前述约定扣除服务费，并没收履约保证金。若甲方解除合同，乙方需为甲方继续提供服务，至甲方完成新安保公司的重新招标为止，期间费用纳入月考核并于终止服务后按合同约定价一次性支付。
2、支付方式：服务费按月结算，乙方于每月5日根据甲方考评结果向甲方提供等额的正式发票及相关材料，甲方收到乙方正式发票及相关材料后办理支付手续，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甲方未足额支付服务报酬的。因乙方未开、错开发票等原因，甲方有权顺延支付时间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七、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确定安保区域。
2、负责按合同每月按时支付乙方安保服务费用。
3、为方便保安队的管理和日常有序的工作生活，甲方为乙方队员提供警务办公室。
4、甲方对乙方派驻的保安员经试用不合格者或未按合同要求履行有权要求乙方更换并按照考核表进行扣款。乙方须次日更换到位，若未及时更换到位，按照500元/人次累计扣款。
5、甲方可随时检查乙方的工作质量和乙方履行合同的责任义务，如发现乙方未能按合同履行职责，甲方有权根据保安管理奖惩规定对乙方扣除当月安保服务费用200元/次。
 (二)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负责甲方区域内保安员的选聘和保安队伍的组建。所有保安人员必须有保安证，持证上岗，具备相关法规、安保、消防知识，经甲方确认后上岗，其中乙方需推荐保安队长，保安队长必须有3年以上保安相关工作经验，年龄25至45周岁，责任心强，有一定管理经验，保安队长费用由乙方负责。
2、按照甲方的要求，在甲方所指定的安保范围内实施保卫管理工作，并应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
3、负责安保工作的制度建立、巡逻值勤等班次安排；乙方派驻的保安人员年龄必须在55周岁以内(含 55 周岁)，身高不得低于 165 ㎝，乙方须在合同签订3日后将派驻的所有人员的保安证及身份证信息给甲方备案存底；若乙方派驻的保安人员信息需要变动，必须提前3天报告给甲方，其中更换保安队长需扣除履约保证金500元/人次，且新任保安队长各方面条件不得低于前任保安队长；若乙方擅自更换保安队长员扣除当月安保服务费用1000元/人次，擅自更换保安人员扣除当月安保服务费用500元/人次。
4、负责甲方指定区域内的治安、交通安全和消防巡检等安保工作的有效实施
5、建立和完善预、报警机制，提高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理能力和防范意识。
6、择优选用保安专业人员，为甲方提供优质的安保勤务服务。
7、若甲方有需要考勤、巡查材料时，乙方必须根据甲方需求，提供相应材料。
（三）乙方所属保安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应对相关人员予以辞退处理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参与赌博、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者；
2、当班内责任心不强，出现管辖范围内有人盗抢、打架斗殴等治安或刑事案件的；
3、内外勾结、合伙偷盗或监守自盗者；
4、其他违法犯法行为。
（四）特别约定
1、在工作期间,乙方保安人员本身受到一切人身或财产损害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本身或他人所致）,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2、在工作期间,保安人员致他人伤害,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后果均由乙方承担，若由甲方承担的，甲方可向乙方追偿。
3、乙方应当与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劳动合同与劳动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时支付工资、提供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为保安人员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住房保障公积金、节假日按法律规定给付工资待遇等。保安人员因劳动关系产生纠纷,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五）重要事项要求
1、乙方的保安人员必须服从甲方的调动和指挥，积极配合甲方，做好本职工作。
2、乙方须自行解决工作时所需的服装、日常工具、劳保用品及住宿，并能根据甲方的行业形象要求及规范，保证文明工作。
3、乙方不得将委托管理项目转包给第三方管理，不允许分包或转包管理责任和管理事宜。若发现转包，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不予支付当月服务费，没收履约保证金，且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乙方另行赔偿。
八、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为期2个月（按时结算）。若期限届满，甲方尚未招标确定下一阶段安保服务人，此衔接期间，仍由乙方负责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继续提供安保服务工作，相关服务费由双方在本合同外另行独立按时结算支付，费用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0%。
九、争议解决
双方就本协议履行产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
十一、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甲方、乙方各执贰份，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8 项 所述的招标项目行政监督部门) 备案一份，送招标代理人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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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莆田市园林物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绶溪公园综合楼
商务代表：
委托代理人：
手机/电话：0594-2259136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莆田分行
账    号：15487731160026

乙    方：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手机/电话：
开户银行：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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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保安人员月绩效考核表
考核日期：
	项目
	考核标准
	处罚标准
	应扣金额
	备注

	考勤
	迟到或早退
	违反每次扣100元
	
	

	
	擅自离岗、睡岗
	违反每次扣200元
	
	

	
	旷工
	违反每次扣500元
	
	

	
	查岗出现保安人员人数不足
	违反每次扣500元
	
	

	
	上岗前、值班中禁止饮酒
	违反每次扣100元并辞退
	
	

	维持公园的正常秩序
	禁止辱骂游客，避免与游客争执
	违反每次扣200元
	
	

	
	工作散慢，对上级要求整改事项无动于衷
	每次扣100元
	
	

	
	着装整齐、严肃、佩证上 岗 、工具相关期 间 (如对讲机) 按规定佩带
	违反每次扣50元
	
	

	
	按规定的时间、按制定的路线进行巡逻，不能少巡或漏巡，不能离开巡逻区域，做好巡查记录；做好职责范围内的防火防盗
	违反每次扣100 元
	
	

	
	对擅自在公园、绿道和广场内外开挖路面、施工、装修 ;乱堆放泥土、杂物、垃圾、乱搭建等情况不管不问并不及时报告
	每次扣100元
	
	

	
	出入口道闸未及时关闭
	发现每次扣50元
	
	

	
	上班时间不得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
	违反每次扣100元
	
	

	
	服从管理部门的工作调度及落实
	违反每次扣200元
	
	

	规劝不文明行为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严禁游客赌博
	发现每次扣10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卖艺、乞讨、摆摊设点、发放广告宣传材料、烧烤等
	发现每次扣100 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破坏绿化及绿化设施,包括：掐花、摘果、折枝、攀爬树木、攀爬栏杆、偷盗苗木、取石取土、捕打鸟兽、进入围护地带、破坏绿化围护设施等
	发现每次扣100 元
	
	

	
	未按时对路灯、音响巡查，并及时汇报情况
	发现每次扣50元
	
	

	
	未按时对公园、绿道和广场的公厕巡查，并及时上报情况
	发现每次扣50元
	
	

	
	在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的溪边、池塘内禁止拉网捕鱼、电鱼。
	发现每次扣5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擅自营火、宿营、打 cs 等
	发现每次扣10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随处大小便、乱张贴、乱涂刻
	发现每次扣5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外来车辆入内
	发现每次扣50元
	
	

	
	对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的外来车辆进行驱赶
	未驱赶每班巡查人员每次扣10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禁止倾倒垃圾
	未及时制止和上报每次扣100元
	
	

	
	被上级部门批评或群众投诉
	每次扣200元
	
	

	治安调节
	遇到斗殴、盗窃等危害游客安全的行为即时处理，并进行报警
	违反每次扣 100元， 公园、绿道和广场内物品物资失窃，未主动发现处理，造成损失。 根据具体损失，由乙方承担。
	
	

	内务卫生
	警务室内禁止私拉电线，保持岗亭、警务室内外卫生环境整洁
	违反每次扣100元
	
	

	保安配备
	未配备符合条件保安队长
	违反每次扣1000元
	
	

	
	未配备符合条件保安队员
	违反每次扣500元
	
	

	
	与备案保安队长信息不符
	违反每次扣1000元
	
	

	
	与备案保安人员信息不符
	违反每次扣500元
	
	

	
	未按照管理部门及时更换不合格保安人员
	违反每天每次扣500元直至更换到位
	
	


保安队长：                       考核人：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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